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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5-040 

债券代码：122080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354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优先股代码：360006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麦金利实业有限公司 74%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康美药业”）收

购深圳市麦金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麦金利实业”或“标的”）股东

孙鹤鸣和董素玲持有的 74%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82,734,502.68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保健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优质保健品的需求将进一步

释放。为迅速拓展公司保健品市场，增加保健品品类，近日，公司与麦金利实业

股东孙鹤鸣和董素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总价 82,734,502.68 元收购其合

计持有的麦金利实业 74%的股权。麦金利实业现拥有威海麦金利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下称“威海麦金利”）100%股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孙鹤鸣，身份证号码：2107261963******50；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持有

麦金利实业 87%股权，为麦金利实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本次转让 67.50%的股

权予公司。 

   2、董素玲，身份证号码：2107261962*****45；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持有

麦金利实业 6.50%的股权；为麦金利实业监事，本次转让 6.50%的股权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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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公司名称：深圳市麦金利实业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孙鹤鸣 

3. 设立日期：2005年 3月 4日 

4. 注册资本：500万元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三湘海尚 E座 11楼 

7. 公司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生物制品和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化妆品、纸

巾（包括湿纸巾）的销售。保健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8、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2015 年 3月 27日）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孙鹤鸣 435.00 87.00% 

于海生 32.50 6.50% 

董素玲 32.50 6.50% 

合计 500.00 100% 

(二)完成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编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4.00% 

2 孙鹤鸣 19.50% 

3 于海生 6.50% 

合计 100% 

（三）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经放弃优先购买权，标的股权不存在设置

质押或权利受限的情形。 

（四）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的财务情况 

1、麦金利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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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 2 月 6 日出具的广

会专字[2015]G15002830015 号《审计报告》及麦金利实业的财务报表，麦金利

实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编号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5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96,072,288.62 84,485,276.48 

2 负债总额 80,136,619.73 66,539,077.78 

3 所有者权益 15,935,668.89 17,946,198.70 

4 营业收入 85,695,325.60 23,020,399.84 

5 营业成本 72,586,157.70 20,586,314.13 

6 净利润 10,093,017.79 2,010,529.81 

2、威海麦金利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 2 月 6 日出具的广

会专字[2015]G15002830026 号《审计报告》及威海麦金利的财务报表，威海麦

金利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编号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5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22,077,805.71 23,596,633.27 

2 负债总额 19,850,433.35 22,315,888.28 

3 所有者权益 2,227,372.36 1,280,744.99 

4 营业收入 11,127,222.40 2,454,542.00 

5 营业成本 11,814,495.74 2,893,593.60 

6 净利润 -860,408.54 -946,627.37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麦金利实业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中联羊城评字

[2015]第 VYMQB003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麦金利实业的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1.1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7,888.33 8,513.58 625.25 7.93 

2 非流动资产 1,718.90 2,528.54 809.63 47.10 

3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 67.08 -132.92 -66.46 

4 固定资产 1,040.29 1319.56 279.27 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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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形资产 461.27 1,124.55 663.28 143.80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5 17.35 0.00 0.00 

7 资产总计 9,607.23 11,042.11 1,434.88 14.94 

8 流动负债 7,952.16 7,952.16 0.00 0.00 

9 非流动负债 61.50 61.50 0.00 0.00 

10 负债合计 8,013.66 8,013.66 0.00 0.00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593.57 3,028.45 1,434.88 90.04 

1.2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测算，麦金利实业股东全部收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1,593.57 10,392.16 8,798.59 552.13% 

1.3 评估结论的分析、确定和应用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相差 7,363.71 万元，差

异率为 70.86%。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3.1 两种评估方法反映的价值内涵不同引起的差异。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

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对资产的投入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构

建成本），这种构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收益法评估是以资

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

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

多种条件的影响。 

1.3.2 被评估单位为保健食品行业，其经营上很大程度依靠专有技术、销售

渠道、管理团队，对被评估单位的收益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评估

单位存在未在资产负债表账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包括销售渠道、品牌价值等。

资产基础法仅从成本的途径反映了账面资产的现时价值，未将账外的无形资产单

独剥离评估，而收益法则从被评估单位包括账面和账外资产的整体资产预期收益

出发，反映了被评估单位所有资产的组合价值。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根据评估目的，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2、威海麦金利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中联羊城评字

[2015]第 VYMQB003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威海麦金利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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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13.31 103.88 -9.43 -8.33 

2 非流动资产 2,094.47 2,267.67 173.20 8.27 

3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4 固定资产 1,887.52 2,044.75 157.23 8.33 

5 无形资产 206.93 222.90 15.97 7.72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3 0.03 0.00 0.00 

7 资产总计 2,207.78 2,371.55 163.77 7.42 

8 流动负债 1,985.04 1,985.04 0.00 0.00 

9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10 负债合计 1,985.04 1,985.04 0.00 0.00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22.74 386.50 163.77 73.52 

2.2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测算，麦金利实业股东全部收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222.74 738.43 515.69 231.52 

2.3 评估结论的分析、确定和应用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相差 351.93 万元，差异

率为 47.66%。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2.3.1 两种评估方法反映的价值内涵不同引起的差异。资产基础法评估是

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对资产的投入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购建成本），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收益法评估是

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

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资产的有效使

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2.3.2 由于被评估单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生产工艺、管理团队，对被评

估单位的收益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评估单位存在未在资产负债表账面上

反映的无形资产，包括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资产基础法仅从成本的途

径反映了账面资产的现时价值，未将帐外的无形资产单独剥离评估，而收益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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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评估单位包括账面和帐外资产的整体资产预期收益出发，反映了被评估单位

所有资产的组合价值。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根据评估目的，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康美药业收购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以中联羊城《评估报

告》的麦金利实业和威海麦金利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的 74%，

即 82,366,366.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贰佰叁拾陆万陆仟叁佰陆拾陆元整）为参

考依据，在该评估值的基础上溢价 368,136.68元(大写人民币叁拾陆万捌仟壹佰

叁拾陆元陆角捌分)确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格，总价款合计 82,734,502.68 元(大写

人民币捌仟贰佰柒拾叁万肆仟伍佰零貳元陆角捌分)。麦金利实业原股东按各自

所持标的股权的比例收取股权转让价款。 

在达到协议约定条件后，康美药业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向孙鹤鸣和董素玲支付

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合计分五期支付。 

（二）标的股权和资产交割安排 

2015年 5月 20日，公司已办理完成麦金利实业 74%股权过户手续。相关资产交

割正在办理中。 

（三）过渡期的安排 

自协议订立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至康美药业名下之日起满一年为过渡期。 

（四）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1、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方式变更或解除协议。 

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经协议各方协商仍不能解决的，协议可以解除： 

2.1 因不可抗力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之规定或其他原因导致标的股权

无法转让的； 

2.2 协议一方出现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协议目的的。 

3、协议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任何一方主张获得赔偿的权利。 

4、如果协议解除的，康美药业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的任何款项，麦金利

实业原股东必须在协议解除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康美药业。若因麦金利实业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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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解除协议的，麦金利实业原股东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

应的资金占用利息，若该利息不足以赔偿给康美药业造成的损失，麦金利实业原

股东应当赔偿由此给康美药业造成的全部损失。康美药业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取

得标的股权的，必须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予麦金利实业原股东。 

（五）违约责任 

1、麦金利实业原股东在协议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

或者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由此给康美药业、麦金利实业、

威海麦金利造成损失的，由麦金利实业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2、麦金利实业原股东中的任一股东违反协议约定的，康美药业可以向麦金

利实业原股东中的该股东主张承担法律责任，违反协议约定的麦金利实业原股东

须按照协议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30%支付违约金且不能免除继续履行协议约

定并赔偿所有损失的义务。麦金利实业原股东对由此造成康美药业、麦金利实业、

威海麦金利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麦金利实业原股东对于在协议与相关的承诺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能

完整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须向康美药业支付所获得股权转让价款的 30%作

为违约金，且不能免除继续履行协议约定并赔偿所有损失的义务。 

4、康美药业在协议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

误解，或者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由此给麦金利实业原股东造成损失的，由

康美药业承担赔偿责任。 

5、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适当及全面地履行协议，应当对给

他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照协议的约定，适当地及全面地履行协议，应当按照

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3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如麦金利实业原股东存在违约行为的，康美药业有权从尚未支付的标的

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减其应支付的赔偿金、违约金等款项。对于不足扣减部分，

康美药业、麦金利实业、威海麦金利可以继续向麦金利实业原股东追偿。 

8、协议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协议守约方向违约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9、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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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弃权，任何一方部分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影响其行使

其他权利。 

（六）协议的生效 

协议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康美药业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2、股权转让方签署协议； 

3、麦金利实业其他股东以明示或默认的方式放弃优先购买权。 

协议各方均有促使协议得以生效的义务，并且应当尽最大努力成就协议上述

的协议生效条件。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完成，进一步落实公司“大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的战

略发展路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麦金利实业的产品包括增值骨密度片、保肝护

肝胶囊、玛咖、蛋白质粉、多种维生素系列（男士、女士、儿童、孕妇）等 100

多个品种，主要业务是膳食营养补充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麦金利产品已覆盖

全国一万多家药店连锁终端，在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通过整合麦金利实业的产

品和销售渠道，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保健品品类，有助公司迅速拓展终端消费品市

场。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报告书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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